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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料: 本公告为重要文件, 敬请即时关注。如投资者对本公告的内容有任何疑问, 请咨

询独立专业财务意见。 

 

关于惠理高息股票基金收益分配详情的公告 

 

除非本公告另有注明, 本公告所使用的术语应具有惠理高息股票基金(“本基金”)适用

于内地销售的《惠理高息股票基金招募说明书》(“《招募说明书》”)所界定的相同涵义。  

 

一、 公告内容 

 

根据《招募说明书》, 就 P 每月派息人民币类别、P 每月派息人民币对冲类别(“P 类

派息类别”)而言, 基金管理人现将过去 12 个月的收益分配的构成成分(即从(i)可分配

净收益及(ii)资本中支付的相对值)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惠理高息股票基金 

份额类别: P 每月派息人民币类别 

基金代码: 968065 

除息日 货币 除息日单位净值 
每份额收

益分配 

年化收益

分配率 1 

从资本中作出的

收益分配 

可供收益分配净

收入 2 

2024 年 10 月 31 日 人民币 10.4393 0.0494 5.68% 0.00% 100.00% 

2024 年 11 月 29 日 人民币 10.2726 0.0494 5.77% 0.00% 100.00%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 10.4321 0.0494 5.68% 8.47% 91.53% 

2025 年 1 月 27 日 人民币 10.2592 0.0494 5.78% 0.00% 100.00% 

2025 年 2 月 28 日 人民币 10.2977 0.0494 5.76% 24.97% 75.03% 

2025 年 3 月 31 日 人民币 10.2015 0.0494 5.81% 96.97% 3.03% 

2025 年 4 月 30 日 人民币 10.3866 0.0494 5.71% 100.00% 0.00% 

2025 年 5 月 30 日 人民币 10.7671 0.0494 5.51% 100.00% 0.00% 

2025 年 6 月 30 日 人民币 11.2581 0.0494 5.26% 100.00% 0.00% 

2025 年 7 月 31 日 人民币 11.6618 0.0494 5.08% 100.00% 0.00% 

2025 年 8 月 29 日 人民币 11.6815 0.0494 5.07% 100.00% 0.00% 

2025 年 9 月 30 日 人民币 11.9307 0.0494 4.97% 1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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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称: 惠理高息股票基金 

份额类别: P 每月派息人民币对冲类别 

基金代码: 968066 

除息日 货币 除息日单位净值 
每份额收

益分配 

年化收益

分配率 1 

从资本中作出的

收益分配 

可供收益分配

净收入 2 

2024 年 10 月 31 日 人民币 9.8662 0.0303 3.69% 0.00% 100.00% 

2024 年 11 月 29 日 人民币 9.5526   0.0303 3.81%   0.00% 100.00%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 9.5829 0.0303 3.79% 0.00% 100.00% 

2025 年 1 月 27 日 人民币 9.5256 0.0303 3.82% 0.00% 100.00% 

2025 年 2 月 28 日 人民币 9.5223 0.0303 3.82% 0.00% 100.00% 

2025 年 3 月 31 日 人民币 9.4633 0.0303 3.84% 0.00% 100.00% 

2025 年 4 月 30 日 人民币 9.6404 0.0303 3.77% 2.62% 97.38% 

2025 年 5 月 30 日 人民币 10.1423 0.0303 3.58% 24.86% 75.14% 

2025 年 6 月 30 日 人民币 10.7582 0.0303 3.38% 0.00% 100.00% 

2025 年 7 月 31 日 人民币 11.1543 0.0303 3.26% 0.00% 100.00% 

2025 年 8 月 29 日 人民币 11.2338 0.0303 3.24% 0.00% 100.00% 

2025 年 9 月 30 日 人民币 11.4439 0.0303 3.18% 0.00% 100.00% 

 

 

数据来源: 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 年化收益分配率的计算方法: (收益分配金额÷除息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 12, 基于最近12

个月的收益分配计算。投资者应注意, 收益分配率为预估数据且仅供参考, 并不代表本基金

的实际业绩表现, 亦不保证实际的收益分配频率及/或金额。 

 

2 “可供分配净收入”指归属于有关份额类别的净投资收益 (即扣除预扣税、费用及开支后

的收益分配收入和利息收入), 也可能包括根据未经审计管理报表上的已变现净收益(如有)。

“可供分配净收入”并未包含未变现净收益。在一个财政年度内尚未宣布及未支付的“可

供分配净收入”将结转并作为同一财政年度内下一个周期的“可供分配净收入”。在财政

年度结束时累积的“可供分配净收入”, 并在该财政年度结束后的下一个收益分配日期宣布

并支付的收益分配, 将视为该财政年度的“可供分配净收入”。在财政年度结束时累积的

“可供分配净收入”, 而尚未在该财政年度结束后的下一个收益分配日期宣布及支付的收益



3 

分配, 则列入为下一个财政年度的“资本”项。 

 

对于2024年7月之前的收益分配, 已变现净收益/亏损(如有)计入在基金收益分配披露的“可

供分配净收入”的计算中。 

 

投资者应注意正收益分配率并不代表正回报。投资者不应就上表提供的数据而作出投资决

定。 

 

二、 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交易前 , 请仔细阅读登载在本基金内地代理人的网站

(www.thfund.com.cn)的本基金适用于内地销售的《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

要》及《信托契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公告, 并确保遵循其规定。 

 

2. 本基金作为香港互认基金在内地公开销售, 其投资运作、风险特征、法律法规适

用等与内地基金产品不同,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上述本基金法律文件及公告(包括

当中的风险揭示内容), 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3. 基金管理人对本公告所载信息的准确性承担全部责任, 并于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

确认, 就其所深知及确信, 于本公告刊发日期, 本公告并未遗漏任何其他事实以致

本公告的任何陈述具有误导成分。 

 

三、 投资者可以通过内地代理人如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若投资者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 可通过以下方式与内地代理人联络。谨此感谢投资

者一直以来的宝贵支持, 并期望继续为投资者提供服务。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95046 

网站: www.thfund.com.cn 

http://www.thf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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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风险提示 

 

投资涉及风险(包括可能会损失投资本金), 基金份额净值可升可跌, 过往表现并不可作

为日后表现的指引。投资前请参阅本基金适用于内地销售的《招募说明书》、《产

品资料概要》及《信托契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公告所载详情, 包括投资于本基金的

主要风险、对于内地投资者的特殊风险以及有关本基金作为香港互认基金的特有风

险, 包括但不限于: 

 

 本基金可投资于衍生工具, 该投资工具可能面临重大风险, 例如交易对手方违约、

破产或流动性风险, 有可能导致本基金蒙受严重损失。 

 投资者不应就本公告提供的数据而作出投资决定。请参阅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以了解基金详情及风险因素。 

 就派息份额类别而言, 基金管理人目前拟进行收益分配。但并不保证收益分配率。

收益分配率不代表基金回报。本基金在分配收益时, 可从资本中支付收益分配。

投资者应注意从资本中支付收益分配, 即表示及相当于从投资者原本投资的金额

中, 或从该等金额赚取的资本收益中退回或提取部分款项, 可能导致份额价值即时

下跌。 

 

本基金系依据《香港互认基金管理规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后在内地

公开销售的香港互认基金。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基金的注册, 并不表明其

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和市场前景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

风险。 

 

特此公告。 

 

 

惠理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31 日 


